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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esale,Retail,Hotels and Catering Services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

易直接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

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个人包括城乡居

民和入境人员，社会集团包括机关、社会团体、部队、学校、

企事业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等。 

商品购进额 指从本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购进（包括

从国外直接进口）作为转卖或加工后转卖的商品金额（含增

值税），以及从本单位购进并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商品金额。

本指标反映批发和零售业单位从国内外市场上购进商品的

总价。 

商品购进包括：（1）从工农业生产者、批发和零售业单

位、住宿和餐饮业单位、出版社或报社的出版发行部门和其

他服务业等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购进的商品；（2）从机

关、社会团体购进的商品；（3）从海关、市场管理部门购进

的缉私和没收的商品；（4）从居民收购的废旧商品等。 

不包括：（1）为本单位自身经营用，不是作为转卖而购

进的商品，如材料物资、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办公用品等；

（2）未通过买卖行为而收入的商品，如接受其他部门移交

的商品、借入的商品、收入代其他单位保管的商品、其他单

位赠送的样品、加工回收的成品等；（3）经本单位介绍，由

买卖双方直接结算，本单位只收取手续费的业务；（4）销售

退回和买方拒付货款的商品；（5）商品溢余；（6）期货交易

商品。 

商品销售额 指出售给本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的商

品金额（含增值税），以及出售给本单位且开具增值税发票

的商品金额。在批发和零售业中，本指标反映国内销售的商

品以及出口商品的总价。 

商品销售包括：（1）售给个人和社会集团消费用的商品；

（2）售给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国民经济各行业

用于生产、经营用的商品，包括售给批发和零售业作为转卖

或加工后转卖的商品；（3）对国（境）外直接出口的商品。 

商品销售不包括：（1）购货退回的商品；（2）未通过买

卖行为交付的商品，如因机构变动移交给其他企业单位的商

品、借出的商品、归还受其他单位委托代保管的商品、付出

的加工原料和赠送给其他单位的样品等；（3）促销返券所销

售的、不计入营业收入的商品；（4）经本单位介绍，由买卖

双方直接结算，本单位只收取手续费的业务；（5）未发生所

有权转移的商品预付卡销售，如加油卡；（6）汽车维修、电

话卡销售等服务性经济活动；（7）商品损耗和损失；（8）出

售本单位自用的固定资产；（9）期货交易商品；（10）自来

水供应企业、电力企业、天然气供应企业提供的水、电、气

等。 

期末商品库存额 对于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和个体

经营户，是指报告期末取得所有权的全部商品金额（含增值

税）；对于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是指报告期末实际

在库且归属法人具有所有权的全部商品金额（含增值税）。

这个指标反映批发和零售业的商品库存情况，以及对市场商

品供应的保证程度。 

库存商品包括：（1）存放在本单位（如门市部、批发站、

采购站、经营处）的仓库、货场、货柜和货架中的商品；（2）

挑选、整理、包装中的商品；（3）已记入购进而尚未运到本

单位的商品，即发货单或银行承兑凭证已到而货未到的商

品；（4）寄放他处的商品，如因购货方拒绝付款而暂时存在

购货方的商品；（5）委托其他单位代销（未作销售或调出）

尚未售出的商品；（6）代其他单位购进尚未交付的商品。 

库存商品不包括：（1）所有权不属于本单位的商品，如

商品已作销售但买方尚未取走的商品，代替他人保管、运输、

加工的商品，代其他单位销售（未做购进或调入）而未售出

的商品；（2）委托外单位加工的商品（包括本单位所属加工

厂和其他生产单位加工生产尚未收回成品的商品）；（3）外

贸企业（单位）代理其他单位从国外进口，尚未付给订货单

位的商品；（4）代国家储备部门保管的商品。 

库存商品金额可以采用进价或售价进行核算。采用进价

核算的商品，应按商品进货原则（或实际采购成本）计算期

末库存；采用售价核算的商品，应按商品的售价计算期末库

存。购入的商品，在商品到达验收入库后计算期末库存（对

已记入购进尚未运到的商品，也可计算期末库存）；对于月

终尚未开出承兑商业汇票的入库商品，按应付给供货单位的

价款暂估计算期末库存；年度终了，凡已转入库存和已作销

售的进口商品，属于国外以离岸价格成交、有应付未付国外

运保费的，应先估计期末库存，委托其他单位代销的商品包

括在期末库存中；委托外单位加工的商品，在发出商品时作

减少期末库存，当加工商品收回时增加期末库存（包括商品

进货原价、加工费用、加工税金等）。 

营业额  指本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服务或销售商

品等取得的全部收入（含增值税），收入主要来源于提供客

房及餐饮服务、商品销售和其他服务，如商务服务等。不包

括多产业法人企业附营的其他行业产业活动单位的餐费收

入、商品销售收入等各项收入。 

客房收入  指本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住宿服务取

得的收入（含增值税）。不包括多产业法人企业附营的其他

行业产业活动单位的客房收入。 

餐费收入  指本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就餐服务取

得的收入（含增值税）。包括：经烹饪、调制加工后出售的

各种食品，如主食、炒菜、凉拌菜等的收入。不包括多产业

法人企业附营的其他行业产业活动单位的餐费收入。 

亿元商品交易市场  指年成交额在亿元及以上的商品

交易市场。商品交易市场是指经有关部门和组织批准设立，

有固定场所、设施，有经营管理部门和监管人员，若干市场

经营者入内，常年或实际开业三个月以上，集中、公开、独

立地进行生活消费品、生产资料等现货商品交易以及提供相

关服务的交易场所，包括各类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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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连锁总店（总部） 负责连锁企业资源（商号、商誉、

经营模式、服务标准、管理模式等）的开发、配置、控制或

使用等功能的企业核心管理机构。连锁经营是指经营同类商

品或服务，使用统一商号的若干店铺，在同一总店（总部）

的管理下，采取统一采购或特许经营等方式，实现规模效益

的组织形式，包括直营连锁、特许连锁和自愿连锁三种形式。

系统内企业，如新华书店、烟草公司、石油公司等，应注意

是否具备连锁经营特征，如果不具备连锁经营特征，则不能

纳入连锁统计范畴。 

直营连锁：是指连锁店铺由连锁公司全资或控股开设，

在总部的直接控制下，开展统一经营的连锁经营形式。 

特许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

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

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合

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

经营费用的连锁经营形式。 

自愿连锁：是指若干个店铺或企业自愿组合起来，在不

改变各自资产所有权关系的情况下，以同一个品牌形象面对

消费者，以共同进货为纽带开展的连锁经营形式。 

 




